周至县2025年残疾人集中托养服务项目（第二批）采购需求
标的名称：周至县2025年残疾人集中托养服务项目（第二批）包1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项目概况：依据《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要求，采用 24 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 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

	
	2
	服务内容(包括工作区域、工作内容等)：1、服务内容：依据《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要求，采用 24 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 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
2、服务对象：申请补助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西安市内户籍，年龄16-59(＜60)周岁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有托养服务需求的智力残疾人、稳定期的精神残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以及同时存在智力或精神残疾的多重残疾人。
（二）本人和家庭有托养服务需求，自愿接受托养服务。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残疾人不再作为托养服务对象。

	
	3
	技术要求(如有，一般适合于技术服务项目)：
服务要求：采用 24 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 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
计算残疾人集中托养和日间照料服务补助资金时，每月托养20 天（含 20 天）以上的按 1 个月补助，10 天（含 10 天）以上按 80%补助，10 天以下不予补助。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撤销或托养服务对象退出的，自撤销和退出当月起停拨托养补助资金。每个服务周期最长为一年度，满一年后如有托养需求应重新申请，同等条件下未享受过政府购买托养服务的残疾人优先办理。同一年度内，集中托养、日间照料、居家安养补助不得重复享受。

	
	4
	服务要求：依据《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要求，采用 24 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
服务时间要求：计算残疾人集中托养和日间照料服务补助资金时，每月托养20 天（含 20 天）以上的按 1 个月补助，10 天（含 10 天）以上按 80%补助，10 天以下不予补助。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撤销或托养服务对象退出的，自撤销和退出当月起停拨托养补助资金。。
补助标准：对符合寄宿制集中托养服务条件并接受服务的残疾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每服务 3 个月为 1 人次，每人次购买标准 6000 元。个别服务对象确需长期服务的，按具体服务的时间确定人次。
每个服务周期最长为一年度，满一年后如有托养需求应重新申请，同等条件下未享受过政府购买托养服务的残疾人优先办理。同一年度内，集中托养、日间照料、居家安养补助不得重复享受。
集中托养服务机构应提供生活照料和护理；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辅导；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练；运动功能训练等内容。具体服务内容如下：
1、生活照料和护理
（1）为服务对象提供营养、规律的膳食服务及助餐服务，及点餐、加餐、助餐服务，尊重服务对象饮食习惯；
（2）根据季节和天气情况为服务对象提供合理频率的身体清洁服务和衣物换洗服务，保持服务对象身体清洁、无异味，衣物卫生、整洁、得体；
（3）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起床、穿衣、就寝、脱衣、整理床铺、如厕等基本起居服务；
（4）协助有需要的服务对象进行户外活动，在天气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户外活动每天不少于1小时；
（5）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护理、服药等服务；
（6）其他合法、安全并经所在服务机构批准同意提供的服务。
2、生活自理能力训练
（1）指导服务对象进行基本生活自理活动训练，使其能够自行洗漱、如厕、穿衣、吃饭等。
（2）指导服务对象学习简单家务和劳动，使其逐渐学会煮饭、择菜、整理床铺、洗衣服、打扫卫生等活动。
（3）设计适宜的训练课程，发掘其生活自理能力方面可能存在的其他潜力。如制作面食、烘焙饼干、缝制衣物等。
（4）根据服务对象的特点制定适宜的训练计划，训练结果应记录存档，并依此调整或完善训练计划。
3、社会适应能力辅导和运动功能训练
（1）为服务对象制定社会适应能力辅导计划，根据其恢复和提升情况适时调整社会适应辅导计划。
（2）为服务对象普及礼仪知识、两性知识等基本社会行为准则和常识；
（3）开展适宜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比赛、展示或表演，使其具备基本的人际交往兴趣和能力；
（4）导服务对象在模拟超市、银行、医院、邮局、公共交通等简单社会场景中进行社会适应性训练，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5）为服务对象提供日常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服务；以及教育培训、图书阅览、上网和收看收听电视广播等服务；
（6）为有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适当的以运动功能为主的训练，指导其规范使用辅助器具，帮助其巩固医疗康复效果，使其身体运动功能得到恢复或代偿；
（7）根据服务对象的身体情况，开展运动功能评估，适时调整训练计划。
（8）其他合法、安全、力所能及并经所在服务机构批准同意提供的服务。
4、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训练
（1）定期开展身体功能评估和劳动能力评估，适时对服务对象的职业适应性进行测评，及时调整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训练计划。
（2）开展与服务对象行为能力相适应的简单基本生产劳动，但在其参与生产劳动之前，应根据个体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培训。
（3）根据实际情况开设专业的劳动技能培训课程，开发服务对象的职业能力：有条件的托养服务机构还可定期组织技能展示、竞赛等相关活动。
（4）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职业指导、职业心理咨询、职业适应评定、职业康复训练、职业介绍等服务。
（5）有条件的机构可开设庇护工场或与爱心企业等社会力量合作建立职业康复车间，使部分服务对象实现辅助性就业，获得一定的劳动收入；要合理处理劳动生产成果和可能获得的收入（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应记录并存档）。

	
	5
	商务要求(如服务期限、款项结算等)
1、服务期限：时间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
2、本次服务人数计划为：1包118人次。根据市残联文件要求，尊重残疾人个人意愿选择托养机构及区域。最终按照实际服务人数及服务时间据实结算。
3、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依据《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要求，采用 24 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
4、付款条件说明：分期支付，合同签订后，根据实际服务人数，甲方根据进度进行支付相关费用。
2）、结算方式：银行转账。
3）、结算单位：由甲方负责结算，乙方开具合同总价数的全额发票交甲方。
4）、验收标准：参照国家标准《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和中国残联《政府购买残疾人托养服务技术标准与规范》等规定。


标的名称：周至县2025年残疾人集中托养服务项目（第二批）包2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项目概况：依据《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要求，采用 24 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 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

	
	2
	服务内容(包括工作区域、工作内容等)：1、服务内容：依据《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要求，采用 24 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 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
2、服务对象：申请补助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西安市内户籍，年龄16-59(＜60)周岁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有托养服务需求的智力残疾人、稳定期的精神残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以及同时存在智力或精神残疾的多重残疾人。
（二）本人和家庭有托养服务需求，自愿接受托养服务。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残疾人不再作为托养服务对象。

	
	3
	技术要求(如有，一般适合于技术服务项目)：
服务要求：采用 24 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 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
计算残疾人集中托养和日间照料服务补助资金时，每月托养20 天（含 20 天）以上的按 1 个月补助，10 天（含 10 天）以上按 80%补助，10 天以下不予补助。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撤销或托养服务对象退出的，自撤销和退出当月起停拨托养补助资金。每个服务周期最长为一年度，满一年后如有托养需求应重新申请，同等条件下未享受过政府购买托养服务的残疾人优先办理。同一年度内，集中托养、日间照料、居家安养补助不得重复享受。

	
	4
	服务要求：依据《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要求，采用 24 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
服务时间要求：计算残疾人集中托养和日间照料服务补助资金时，每月托养20 天（含 20 天）以上的按 1 个月补助，10 天（含 10 天）以上按 80%补助，10 天以下不予补助。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撤销或托养服务对象退出的，自撤销和退出当月起停拨托养补助资金。。
补助标准：对符合寄宿制集中托养服务条件并接受服务的残疾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每服务 3 个月为 1 人次，每人次购买标准 6000 元。个别服务对象确需长期服务的，按具体服务的时间确定人次。
每个服务周期最长为一年度，满一年后如有托养需求应重新申请，同等条件下未享受过政府购买托养服务的残疾人优先办理。同一年度内，集中托养、日间照料、居家安养补助不得重复享受。
集中托养服务机构应提供生活照料和护理；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辅导；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练；运动功能训练等内容。具体服务内容如下：
1、生活照料和护理
（1）为服务对象提供营养、规律的膳食服务及助餐服务，及点餐、加餐、助餐服务，尊重服务对象饮食习惯；
（2）根据季节和天气情况为服务对象提供合理频率的身体清洁服务和衣物换洗服务，保持服务对象身体清洁、无异味，衣物卫生、整洁、得体；
（3）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起床、穿衣、就寝、脱衣、整理床铺、如厕等基本起居服务；
（4）协助有需要的服务对象进行户外活动，在天气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户外活动每天不少于1小时；
（5）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护理、服药等服务；
（6）其他合法、安全并经所在服务机构批准同意提供的服务。
2、生活自理能力训练
（1）指导服务对象进行基本生活自理活动训练，使其能够自行洗漱、如厕、穿衣、吃饭等。
（2）指导服务对象学习简单家务和劳动，使其逐渐学会煮饭、择菜、整理床铺、洗衣服、打扫卫生等活动。
（3）设计适宜的训练课程，发掘其生活自理能力方面可能存在的其他潜力。如制作面食、烘焙饼干、缝制衣物等。
（4）根据服务对象的特点制定适宜的训练计划，训练结果应记录存档，并依此调整或完善训练计划。
3、社会适应能力辅导和运动功能训练
（1）为服务对象制定社会适应能力辅导计划，根据其恢复和提升情况适时调整社会适应辅导计划。
（2）为服务对象普及礼仪知识、两性知识等基本社会行为准则和常识；
（3）开展适宜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比赛、展示或表演，使其具备基本的人际交往兴趣和能力；
（4）导服务对象在模拟超市、银行、医院、邮局、公共交通等简单社会场景中进行社会适应性训练，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5）为服务对象提供日常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服务；以及教育培训、图书阅览、上网和收看收听电视广播等服务；
（6）为有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适当的以运动功能为主的训练，指导其规范使用辅助器具，帮助其巩固医疗康复效果，使其身体运动功能得到恢复或代偿；
（7）根据服务对象的身体情况，开展运动功能评估，适时调整训练计划。
（8）其他合法、安全、力所能及并经所在服务机构批准同意提供的服务。
4、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训练
（1）定期开展身体功能评估和劳动能力评估，适时对服务对象的职业适应性进行测评，及时调整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训练计划。
（2）开展与服务对象行为能力相适应的简单基本生产劳动，但在其参与生产劳动之前，应根据个体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培训。
（3）根据实际情况开设专业的劳动技能培训课程，开发服务对象的职业能力：有条件的托养服务机构还可定期组织技能展示、竞赛等相关活动。
（4）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职业指导、职业心理咨询、职业适应评定、职业康复训练、职业介绍等服务。
（5）有条件的机构可开设庇护工场或与爱心企业等社会力量合作建立职业康复车间，使部分服务对象实现辅助性就业，获得一定的劳动收入；要合理处理劳动生产成果和可能获得的收入（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应记录并存档）。

	
	5
	商务要求(如服务期限、款项结算等)
[bookmark: _GoBack]1、服务期限：时间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
2、本次服务人数计划为：2包118人次。根据市残联文件要求，尊重残疾人个人意愿选择托养机构及区域。最终按照实际服务人数及服务时间据实结算。
3、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依据《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要求，采用 24 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
4、付款条件说明：分期支付，合同签订后，根据实际服务人数，甲方根据进度进行支付相关费用。
2）、结算方式：银行转账。
3）、结算单位：由甲方负责结算，乙方开具合同总价数的全额发票交甲方。
4）、验收标准：参照国家标准《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和中国残联《政府购买残疾人托养服务技术标准与规范》等规定。



